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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 

枣庄市山亭区青屏湖流域引调水工程建设项目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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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161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预〔2018〕209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厅字〔2019〕3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1〕8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委托人提

供的现有资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

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委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

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一）债券名称：2026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 

（二）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三）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四）债券期限：30年期。 

（五）发行金额：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 13,400.00 万元。 

（六）信用级别：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该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开展一次

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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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

不变。 

（八）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

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九）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十）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山亭区青屏湖流域引调水工程建设项目 

（二）立项单位 

枣庄翼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7 日，现持有枣庄市山亭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为 其 核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4005567345017，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913704005567345017，

法定代表人：刘志国，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登记状态：在营（开业）

企业。经营范围：承包建筑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路桥工程、防水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高耸构筑物

工程、钢结构工程、土方工程；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以上涉及许可

的，凭许可证或批准审定的范围经营）。 

（三）项目规划审批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如下： 

1．2026 年 1 月 29 日，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山亭分局出具《枣庄市生态环境

局山亭分局关于山亭区青屏湖流域引调水工程建设项目办理环评申请的回复》，

经研究，同意该工程按照生态环境各项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予以实施。 

2．2026 年 1 月 29 日，枣庄市山亭区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山亭区青屏湖

流域引调水工程建设项目的用地审查与规划意见》（山自资规字〔202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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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该项目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无需办理土地征用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2026 年 1 月 30 日，枣庄市山亭区发展和政革局做出《山亭区发展和改

革局关于山亭区青屏湖流域引调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批复》（山发改行审〔2026〕

3 号），同意实施本项目，并对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规模、投资估算及资金来

源进行了批复。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1．新建引调水泵站 2座，年调水能力 1500万立方米； 

2．新建青屏湖引调水水库，蓄水库容约 15万 m³； 

3．铺设骨干输水管网 5.5km及配套阀井建设； 

4．新建鱼鳞坝 2座； 

5．调水河道清淤、疏浚、加固、护坡长度约 14.02km； 

6．提升流域内排涝管网 25km； 

7．输水管道跨河、跨沟、穿堤、公路等配套设施建设； 

8．供水信息化管理系统。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6年 6月至 2028年 5月。 

三、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信息披露文件》，《信息披露文件》包含了

债券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金投向说明、信用评级情况、地方财政状况、

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并附列了募投项目情况汇总表，已披露了主要发

行要素。 

（二）信用评级报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就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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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132206721U）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

工商注册且具备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新世纪

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济南市历下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MA3CHPRE0H）以及山东省

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师

资格证书》。本所律师认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资格。 

（四）法律意见书 

经本所律师自查，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70000798851129L），经办律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

发的《律师执业证》，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四、潜在风险评估 

本期债券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有流动性风险、偿付风险、评级变动风险等。 

（一）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

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

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

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

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二）偿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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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偿付资金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三）评级变动风险 

由发行人确定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评级，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期间，若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府财政

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为本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四）项目建设风险 

项目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

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均会对项目建设内容、建设期限产生影响，

并可能会导致预测的项目总投资、项目回收期、现金流量等发生变化。 

（五）项目运营风险 

项目建成后，项目运营单位的能力、运营管理方式、市场变化等，均会对项

目的持续运营产生影响。 

五、结论意见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法人，具备项目单位主体资格。 

4．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5．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有相

应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

期债券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以下无正文，下接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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